
山东省海洋局委托实施的省级行政权力事项

	序号
	委托单位
	委托事项
	具体权限
	受委托单位

	1
	山东省海洋局
	海域使用权转让审核
	围海造地、码头、堤坝、围堰、储灰场等填海型项目用海不满五十公顷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审核；盐田、渔池、半封闭式港池等围海型项目以及海上人工构造物用海六十公顷以上不满一百公顷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审核（山东省人民政府直接行使海域使用权审批的项目用海）。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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